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本着践行公益宗旨、合理合法管理本基金会收到的社会

公益资金和资源，公允反映基金会运行情况的原则，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篇 收入管理

一、收入的分类、确认、结转：

1. 基金会的收入主要包括：

1.1服务收入

1.2捐赠收入

1.3政府补助收入

1.4商品销售收入

1.5投资收益

1.6其他收入

2. 基金会的各类收入均需评估限制条件后区分为限定性收入或非限定性收入进行核算。

3. 服务收入的确认：

3.1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服务，应当在完成服务时确认收入；

3.2如果服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完工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确

认收入。

4. 捐赠收入的确认：

4.1货币资金捐赠：对于无附加条件的捐赠、在收到货币资金时确认收入；对于附条

件的货币资金捐赠，在确认基金会已经达成获得捐赠的相关条件，可以在达成相

关条件的当期确认收入。

4.2非货币资金捐赠：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第十七条和本基金会《财务

管理制度》所规定的方式可核准捐赠金额的，则可确认为收入；如无法确认其公

允价值，则登记捐赠信息、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接受捐赠的情况，但不确认捐

赠收入。

4.3劳务捐赠：对于基金会接受的劳务捐赠，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接受劳务捐

赠的相关信息，但不予确认收入。

5. 政府补助收入的确认：对于无条件的政府补助，应当在收到政府补助时确认收入；



对于附条件的政府补助，应当在取得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基金会

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政府补助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

偿还的金额同时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6. 商品销售收入的确认：

6.1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6.2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控制；

6.3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民间非营利组织；

6.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7. 投资收益的确认：

7.1基金会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公益资金的保值、增值；

7.2基金会在实际收到投资收益/分红的当期，确认收益；若是有固定期限的投资，

则在收回投资本金的同时确认损益。

8. 其他收入的确认：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处理的净收入，利息收入，无法归类到上述

主要收入中的其他收入，按实际收到的金额确认收入。

9. 一般情况，限定性资产解限的条件为下述任何一个：

9.1 所限定的限制时间已经到期：适用于仅限制资产使用期限的项目。

9.2限定项目所约定的计划、任务已经完成：适用于签署捐赠协议包含详细的实施

计划和对应的预算的情况。

9.3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撤销了所设置的限制。

***特殊情况：

如果限定性资产受到两项或两项以上的限制，应当在最后一项限制解除时，才能认为

该项限定性净资产的限制已经解除。

10. “管理费”转非限定：若资产提供方同意基金会在限定性捐赠中包括一定比例的非

限定用途的“管理费”，在办理该捐赠项目的结项时，应同期将“管理费”总额一

次性结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二、收入的日常管理：

1. 收入的对账机制：

1.1《收入台账》：就每期流入的资金，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共享《收入台账》文档，

各团队分别填写各自负责的内容；每季度末，各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确认完毕后，

应在《收入台账》上签字、分别存档，财务部门据此记账。

1.2 跨不同会计期间的服务收入：涉及收取的服务收入跨不同会计期间时，业务部

门需明确服务的开始日期和预计结束日期，以便财务部门按季度根据服务提供的



实际情况，确认收入。

2. 收入的确认和记账原则：按照上述第一篇第 2-7 条的原则对收入进行确认、记账。

第二篇 票据管理

基金会的票据包括公益捐赠收据和商业发票，票据的开具条件及存档管理规范如下：

1. 捐赠所涉及的“捐赠收据”的开票条件

1.1货币资金捐赠：

 已签署合同且已收款：经办人可依据合同申请开捐赠收据；

 已签署合同但未收款：经办人可依据合同申请开捐赠收据；

 未签署合同但已收款：根据汇款人和汇款金额，可申请开捐赠收据；如汇款

人与捐赠收据的“捐赠人”信息不一致，则需要取得汇款人的书面声明原件，

方可申请开捐赠收据。

 未签署合同且未收到捐赠款：原则上无法开具捐赠收据。

上述 4种情况图表列示如下：

是否签署合同

是否收到款项
已签署合同 未签署合同

收到款项 可申请 可申请

未收到款项 可申请 不可申请

1.2 非货币资产捐赠：

如接受捐赠的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应当按照第

一篇第 4条确认的捐赠金额，开具捐赠票据；如果经第一篇第 4条无法确认捐赠金额，

则无法开具捐赠票据。

1.3 劳务捐赠：不确认为收入，所以不开具捐赠收据。

2. 非营利的服务行为涉及的商业发票的开票条件：

 已签署合同且已收款：经办人可依据合同申请开发票；

 已签署合同但未收款：经办人可依据合同约定的进度申请开发票。

 未签署合同但已收款：根据汇款人和汇款金额，可申请开发票。

 未签署合同且未收到款项：无法开具发票。

上述4种情况图表列示如下：

是否签署合同 已签署合同 未签署合同



是否收到款项

收到款项 可申请 可申请

未收到款项 可申请 不可申请

3. 票据的管理

3.1 原则：先申请、后开票；经办人应先提交《票据申请》、陈述所具备的开票情

形，并提供开票信息；审批流程结束后，开票岗员工在指定系统中开票。

3.2 复核：财务负责人每月末应复核票据开具情况：

3.2.1 捐赠收据：每月末开票岗员工应在系统中将当月开票数据导出、与《票

据申请》、收入/收款信息逐一核对；

3.2.2 发票：月末开票岗员工应在系统中将当月开票数据导出、与发票存根、

收入/收款信息逐一核对；

3.2.3 应收款：财务部每月应定期检查应收款项是否及时收回，必要时，由财

务负责人发出催款通知。

3.3 存档：开票系统导出的数据应按月存档备查。

附则

1.本办法由财务部起草并试行，经理事会通过后于 2025 年 2 月 13 日生效。

2.本办法的修订、废止由财务部门提出，日常由财务部门履行解释职责,最终的修订

权和废止权在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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